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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論一：精準掌握人力供需

需建立長期觀測機制，並強化跨部會
支援平台

結論二：補足人力與人才缺口

應縮減技術缺口、擴大中高階人才
來源、引進新來源國並打造留才環境

結論三：提升人才技能競爭力

需界定國家未來人才樣貌，並透過多
元管道進行培育

根據專家會議三大結論，擬定三大核心對應政策，系統性應對人才挑戰

建立勞動市場觀測機制與跨部會平台

多元管道擴大勞動供給 (開發本國
多元勞動力，並擴大延攬外國專業
與技術人才)

強化國內培才與育才(培育重點產業
與AI實作人才，推動全民AI賦能，
並促進國際人才交流)

對應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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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合資源，即時應對

定期召開會議，掌握短期
供需變化並提出對策

教育部：人才培育

勞動部：人力發展

負責各級教育與專業
人才的養成

反映國內各產業的即
時人力缺口

負責勞動力技能發展
與就業市場媒合

經濟部：產業需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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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、經濟部、勞動部

跨部會人力供需合作平台

透過三方協作，確保人才
培育與產業需求對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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